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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
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 教 育 厅

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开展

青少年控烟绘画征集活动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卫生健康委（局）、教育局（教体局），宁东管委

会社会事务局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健康中国行动（2019-2030）》控烟行动，

加强对中小学生控烟科普宣传，教育未成年人不吸烟，倡导健康

生活方式，展现新时代青少年健康形象和良好风貌，按照国家卫

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、教育部办公厅联合印发的《关于开展青少

年控烟绘画征集活动的通知》（国卫办规划函〔2023〕148 号）

要求，自治区卫生健康委、教育厅决定在全区范围内开展青少年

控烟绘画征集活动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主题

绘少年力量，画无烟未来

二、活动时间

2023 年 5 月-6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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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活动要求

(一)作品主题。绘画作品需体现吸烟危害、二手烟危害、无

烟家庭、无烟校园、鼓励家人戒烟、争做无烟下一代等元素，积

极倡导健康生活方式，展现新时代青少年健康形象和良好风貌。

(二)征集对象。小学组为小学一至六年级学生，中学组为在

校初中、高中学生。

(三)作品要求。作品题材、风格不限，可以是单幅或组画。

国画、油画、水粉画、版画、儿童画等均可。作品以 JPG 格式投

稿，图片清晰，图片质量不小于 2MB。作品需学生个人创作，不

接收合作方式创作的作品。作品报送时，投稿作者及监护人需在

报送表中签署版权申明。

(四)作品评审。由自治区教育厅和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联合组

织专家对各地上报作品进行综合评审后，确定不少于 20 幅优秀

作品上报国家参加全国评选。

四、组织实施

(一)2023 年 5 月 31 日是第 36 个“世界无烟日”。5月 29 日，

全国爱卫办、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银川市举行全国第 36 个“世

界无烟日”主题宣传活动暨社区戒烟综合干预现场观摩会。宣传

活动主题是“无烟 为成长护航”。各市、县（区）卫生健康委（局）、

教育局（教体局）要积极沟通配合，迅速组织开展控烟宣传进校

园活动，动员中小学生积极参与，强化学生控烟理念。对优秀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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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要积极传播展示，营造全社会关心、关注、支持控烟工作的浓

厚氛围。

(二)各县、市（区）和宁东管委会社会事务局要组织做好控

烟绘画征集评选工作，对报送作品的专业性、原创性和科学性严

格把关，推荐本级优秀作品数量不少于 4幅(小学组、中学组各 2

幅)，于 6 月 8 日前将绘画作品、《活动报名表》扫描版、《作品

报送汇总表》(见附件 1、2)提交至各市教育局（教体局）汇总整

理后发送至自治区教育厅体卫艺处邮箱。

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联系人:苏璇 电话:0951-5050951

电子邮箱：wjwawb@163.com

自治区教育厅联系人：张鹏举 电话：0951-5559111

电子邮箱：nxjyttwyc01@163.com、

附件：1.活动报名表

2.作品报送汇总表

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自治区教育厅

2023 年 5 月 19 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mailto:电子邮箱nxjyttwyc01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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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活动报名表

作品名称 组 别 口小学组 口中学组

作 者 身份证号

作者监护人 监护人身份证号

联系方式 邮 箱

学 校 指导老师

通信地址

作品说明 （100 字以内）

版权声明

本人创作并投稿的青少年控烟绘画作品，是由本人

独立创作完成的，本人对该作品享有包括著作权在内的

完整知识产权，作品及素材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

权等合法权益，否则，一切因作品及素材侵权而产生的

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均由本人及监护人承担。

现本人及监护人同意授权“绘少年力量，画无烟未

来”青少年控烟绘画征集活动主办单位、承办单位，对

本人投稿作品享有永久、无偿使用权。被授权单位有权

以控烟宣传为目的，对作品进行等比例调整，并自行或

授权第三方通过电视、广播、印刷、出版、户外、网络

等媒介对作品进行展示及大众传播。

作者签字:

监护人签字: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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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作品报送汇总表

报送单位（盖章）： 日期：

作品

序号
作品名称 组别 作者 指导老师 作者学校 作品说明（100 字以内）

注：各市于2023 年 6月 8日前提交附件1、附件 2及作品图片（命名为作品名称+作者）至 nxjyttwyc01@163.com 邮箱。


